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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张家港市塘桥镇南环路）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上市保荐机构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南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

１

）股

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２

）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改。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

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１

、公司控股股东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电子集团”）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本次发行前股东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以及自然人股东庞可伟、尹永祥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公司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３

、公司控股股东银河电子集团所有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集

团公司股权，也不由集团公司回购该部分股权。

同时，上述人员中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并担任银河电子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顾革新、吴建明、庞绍

熙、周黎霞、曹飞、徐敏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集团公司股权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集团公司股权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集团公司股权。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的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但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修订）编

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１７

号”文核准，本公司不超过

１

，

７６０

万股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６０

万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３４８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１

，

４１２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３６．８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０

］

３９５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银河电子”，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１９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１

，

４１２

万股股

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

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３

、股票简称：银河电子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１９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７

，

０４０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１

，

７６０

万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８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１

）公司控股股东银河电子集团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２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本次发行前股东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以及自然人股东庞可伟、尹永祥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公司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

３

）公司控股股东银河电子集团所有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集

团公司股权，也不由集团公司回购该部分股权。

同时，上述人员中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并担任银河电子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顾革新、吴建明、庞绍

熙、周黎霞、曹飞、徐敏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集团公司股权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集团公司股权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集团公司股权。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公开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获配的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１０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１

，

４１２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项 目 数量（万股） 比例（

％

）

可上市交易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首次公开发行

前已发行的股

份

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２８０．００ ４６．５９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庞绍熙

２８０．０３ ３．９８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吴建明

１３０．００ １．８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尹永祥

１０５．０６ １．４９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庞可伟

１０５．０６ １．４９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周黎霞

９７．５２ １．３９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艾祥林

９０．２３ １．２８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庞鹰

８８．００ １．２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顾卫东

８５．６２ １．２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曹飞

７９．０７ １．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顾革新

７０．００ ０．９９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徐正峰

５８．４０ ０．８３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季建东

５３．５４ ０．７６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薛利军

５０．１４ ０．７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顾正贡

４９．３３ ０．７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钱建军

４６．７３ ０．６６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肖建东

４６．７３ ０．６６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李欣

４３．８２ ０．６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徐敏

３９．９５ ０．５７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钟献宗

３７．０１ ０．５３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钱卫民

３７．０１ ０．５３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孙东

３２．１５ ０．４６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虞向东

２７．９５ ０．４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钟礼花

２７．２９ ０．３９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陈新龙

２４．３８ ０．３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陈聚鑫

２４．０１ ０．３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肖忠

２３．４４ ０．３３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钱叶飞

２３．３９ ０．３３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钱丽红

２２．４３ ０．３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郭根法

２２．４３ ０．３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谭天杰

１９．５２ ０．２８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朱建标

１９．５２ ０．２８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张仁洁

１７．５７ ０．２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陈柯伟

１６．７１ ０．２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李平波

１３．３７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顾洪春

１０．０３ ０．１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姚立群

１０．０３ ０．１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庞海纳

１０．０３ ０．１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周启伦

９．６０ ０．１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袁振东

９．６０ ０．１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严红青

９．６０ ０．１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马建军

７．２４ ０．１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任慎宏

７．２４ ０．１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高凤新

７．２０ ０．１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王锦方

７．２０ ０．１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钟正方

４．８０ ０．０７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小计

５

，

２８０．００ ７５．００ －

首次公开发行

的股份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３４８．００ ４．９４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１

，

４１２．００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小 计

１

，

７６０．００ ２５．００ －

合 计

７

，

０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２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ＹＩＮ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Ｏ．

，

ＬＴＤ．

２

、法定代表人：吴建明

３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７

，

０４０

万元（发行后）

４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５

、住所及邮政编码：张家港市塘桥镇南环路；

２１５６１１

６

、经营范围：计算机及部件、计算机外部设备、电子产品、网络产品、软件产品、监控设备、仪器仪表、通信设备、广播电视设备、普通机

械（压力容器除外）、五金、交电针织机械、模具、塑料制品、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机顶盒产品的开发、制造、销售。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

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７

、主营业务：数字电视接收终端、信息电子设备结构件、电子零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

８

、所属行业：

Ｇ８１

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

９

、电 话：

０５１２－５８４４９１３８

传真：

０５１２－５８４４９２６７

１０

、互联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ｙｉｎｈｅ．ｃｏｍ

１１

、电子信箱：

ｙｈｄｍ＠ｙｉｎｈｅ．ｃｏｍ

１２

、董事会秘书：庞鹰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的公司股票情况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部分人员除直接持有本公司股权外，还在本公司控股股东银河电子集团拥有股权，从而间接持

有本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权及持有银河电子集团股权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任期

直接持股情况 间接持股情况

本公司持

股数量

（万股）

本公司持股

比例（

％

）

（发行后）

银河电子集

团出资额

（万元）

银河电子集团

持股比例

（

％

）

１

吴建明 董事长

２０１０．２．２－２０１３．２．１ １３０．００ １．８５％ ３０１．５９ ６．０３

２

庞绍熙 董事

２０１０．２．２－２０１３．２．１ ２８０．０３ ３．９８ ９１９．００ １８．３８

３

顾革新 董事

２０１０．２．２－２０１３．２．１ ７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６４．７３ ３．２９

４

庞鹰

董事、董事会

秘书

２０１０．２．２－２０１３．２．１ ８８．００ １．２５ ２０６．３５ ４．１３

５

曹飞 董事

２０１０．２．２－２０１３．２．１ ７９．０７ １．１２ １９６．４１ ３．９３

６

薛利军 董事、总经理

２０１０．２．２－２０１３．２．１ ５０．１４ ０．７１ １１３．３６ ２．２７

７

郭静娟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２．２－２０１３．２．１ － － － －

８

胡继军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２．２－２０１３．２．１ － － － －

９

王芹生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２．２－２０１３．２．１ － － － －

１０

周黎霞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０．２．２－２０１３．２．１ ９７．５２ １．３９ ２３１．６０ ４．６３

１１

孙东 监事

２０１０．２．２－２０１３．２．１ ３２．１５ ０．４６ ７６．３７ １．５３

１２

钱建军 监事

２０１０．２．２－２０１３．２．１ ４６．７３ ０．６６ １１０．９９ ２．２２

１３

李欣

副总经理、核

心技术人员

２０１０．２．２－２０１３．２．１ ４３．８２ ０．６２ １０４．０６ ２．０８

１４

顾洪春

副总经理、核

心技术人员

２０１０．２．２－２０１３．２．１ １０．０３ ０．１４ ２３．８１ ０．４７

１５

吴刚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２．２－２０１３．２．１ － － － －

１６

钱叶飞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２．２－２０１３．２．１ ２３．３９ ０．３３ ５５．５６ １．１１

１７

徐敏 财务负责人

２０１０．２．２－２０１３．２．１ ３９．９５ ０．５７ ９４．８９ １．９０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控股股东情况

银河电子集团持有公司

３

，

２８０

万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４６．５９％

，为公司控股股东。

银河电子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顾革新，住所及主要经营地为

塘桥镇人民东路

９

号。经营范围为对信息产业、软件行业、广播电视行业、机械行业、生物工程、医疗文教行业的投资。目前持有注册号

为

３２０５８２００００６７８３２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银河电子集团目前未直接从事生产经营业务，仅持有并管理下属控股企业的股权，目前银河电子集团除持有公司

３

，

２８０

万股股

份外，还持有苏州银河龙芯科技有限公司

７５％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银河电子集团总资产为

６４

，

７２７．１３

万元， 净资产为

４０

，

３７０．２６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６１

，

０３７．０４

万元， 实现净利润

７

，

４０５．１０

万元（合并报表，经张家港华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银河电子集团总资产为

７８

，

０７０．８６

万元， 净资产为

３９

，

９８１．４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４０

，

５８９．３７

万元， 净利润为

３

，

７２７．４２

万元（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银河电子集团目前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庞绍熙

９１９．００ １８．３８％

２

吴建明

３０１．５９ ６．０３％

３

尹永祥

２４９．５１ ４．９９％

４

庞可伟

２４９．５１ ４．９９％

５

周黎霞

２３１．６０ ４．６３％

６

庞鹰

２０６．３５ ４．１３％

７

顾卫东

２０３．３３ ４．０７％

８

曹飞

１９６．４１ ３．９３％

９

顾革新

１６４．７３ ３．２９％

１０

徐正峰

１３８．７０ ２．７７％

１１

季建东

１２７．１５ ２．５４％

１２

顾正贡

１２２．５３ ２．４５％

１３

陈聚鑫

１１５．４３ ２．３１％

１４

薛利军

１１３．３６ ２．２７％

１５

钱建军

１１０．９９ ２．２２％

１６

肖建东

１１０．９９ ２．２２％

１７

李欣

１０４．０６ ２．０８％

１８

徐敏

９４．８９ １．９０％

１９

钟献宗

８７．９０ １．７６％

２０

钱卫民

８７．９０ １．７６％

２１

孙东

７６．３７ １．５３％

２２

虞向东

６９．４４ １．３９％

２３

钟礼花

６４．８２ １．３０％

２４

陈新龙

５７．９０ １．１６％

２５

肖忠

５５．６６ １．１１％

２６

钱叶飞

５５．５６ １．１１％

２７

郭根法

５３．２８ １．０７％

２８

钱丽红

５３．２８ １．０７％

２９

谭天杰

４６．３５ ０．９３％

３０

朱建标

４６．３５ ０．９３％

３１

周启伦

４６．１７ ０．９２％

３２

袁振东

４６．１７ ０．９２％

３３

严红青

４６．１７ ０．９２％

３４

张仁洁

４１．７３ ０．８３％

３５

陈柯伟

３９．６８ ０．８０％

３６

马建军

３４．８１ ０．７０％

３７

任慎宏

３４．８１ ０．７０％

３８

高凤新

３４．６３ ０．６９％

３９

王锦方

３４．６３ ０．６９％

４０

李平波

３１．７５ ０．６４％

４１

顾洪春

２３．８１ ０．４７％

４２

姚立群

２３．８１ ０．４７％

４３

庞海纳

２３．８１ ０．４７％

４４

钟正方

２３．０９ ０．４６％

合计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实际控制人情况

庞绍熙及其亲属庞鹰、庞可伟、钟献宗、钟礼花、李平波、徐正峰和除庞绍熙、庞鹰、庞可伟外的本公司、控股股东的董事、主要管理

人员吴建明、周黎霞、曹飞、顾革新、薛利军、李欣、徐敏共计

１４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银河电子集团

５８．１０％

的股权，合计持有本公司

１５．９０％

（发行后）的股权，共同控制本公司，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除银河电子集团及本公司外，上述

１４

名自然人作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未控制其他企业。

１４

名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国籍

永久境外

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 住所 任职或亲属关系说明

１

庞绍熙 中国 无

３２０５８２１９５２０１２５ＸＸＸＸ

张家港塘桥镇

虹桥一村

本公司董事； 银河电子

集团董事

２

庞可伟 中国 无

３２０５８２１９６００７０８ＸＸＸＸ

张家港塘桥镇

和平街

庞绍熙的侄子、 庞鹰的

哥哥

３

庞 鹰 中国 无

３２０５２１１９６３０１１９ＸＸＸＸ

张家港塘桥镇

南桥新村

庞绍熙的侄女， 本公司

董事、董事会秘书

４

钟献宗 中国 无

３２０５２１１９６２１０１５ＸＸＸＸ

张家港塘桥镇

周巷村

庞鹰的丈夫

５

钟礼花 中国 无

３２０５２１１９６４１２０６ＸＸＸＸ

张家港塘桥镇

美食街

钟献宗的妹妹

６

李平波 中国 无

３２０５２１１９７４０１０７ＸＸＸＸ

张家港塘桥镇

镇中南路

庞绍熙的外甥、 庞鹰的

表弟

７

徐正峰 中国 无

３２０５２１１９６５０２０１ＸＸＸＸ

张家港塘桥镇

美食街

钟礼花的丈夫

８

吴建明 中国 无

３２０６０２１９６００２２６ＸＸＸＸ

张家港塘桥镇

杨园一村

本公司董事长； 银河电

子集团董事

９

周黎霞 中国 无

３２０５２１１９５９１２２９ＸＸＸＸ

张家港塘桥镇

金桥新村

本公司监事会主席；银

河电子集团董事、 财务

负责人

１０

曹 飞 中国 无

３２０５２１１９６５０６２９ＸＸＸＸ

张家港塘桥镇

周巷村

本公司董事； 银河电子

集团监事会主席

１１

顾革新 中国 无

３２０５２１１９６８１２２３ＸＸＸＸ

张家港杨舍镇

城北新村

本公司董事； 银河电子

集团董事长、总经理

１２

薛利军 中国 无

３２０５８２１９７０１１２８ＸＸＸＸ

张家港塘桥镇

杨园二村

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１３

李 欣 中国 无

３２０１０６１９５９０３０４ＸＸＸＸ

南京市玄武区

青石街

本公司副总经理、 核心

技术人员

１４

徐 敏 中国 无

３２０５２１１９６８０６０２ＸＸＸＸ

张家港塘桥镇

银桥新村

本公司财务负责人；银

河电子集团监事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此次发行后，公司股东总数为

２７

，

３２４

户。

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比例（

％

）

１

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３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５９

２

庞绍熙

２

，

８００

，

３０６ ３．９８

３

吴建明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５

４

尹永祥

１

，

０５０

，

５８６ １．４９

５

庞可伟

１

，

０５０

，

５８６ １．４９

６

周黎霞

９７５

，

１９５ １．３９

７

艾祥林

９０２

，

２７０ １．２８

８

庞鹰

８８０

，

０００ １．２５

９

顾卫东

８５６

，

１６２ １．２２

１０

曹飞

７９０

，

７３３ １．１２

合计

４３

，

４０５

，

８３８ ６１．６６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１

、发行数量：

１

，

７６０

万股

２

、发行价格：

３６．８

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４１．３５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７

，

０４０

万股计算）；

（

２

）

３０．９２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５

，

２８０

万股计算）。

３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

下配售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３４８

万股，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

，

９５８

万股，网下中签率为

１１．７６４７０６％

，最终获配家数为

６

家，认购

倍数为

８．５

倍。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１

，

４１２

万股，中签率为

０．６２６９６０６３９６％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１５９

倍。 本次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均不存在

余股。

４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４

，

７６８

万元。 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宁信会验字（

２０１０

）

００８１

号《验资报告》。

５

、发行费用总额：

４

，

５５６．９１

万元，明细如下：

项 目 金额（万元）

承销费

３

，

６２７．０１

保荐费

４００．００

审计、验资费

１２６．５０

律师费

８８．００

信息披露费

３０５．３６

股份登记费

７．０４

上市初费

３．００

合 计

４

，

５５６．９１

每股发行费用：

２．５９

元。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本）

６

、募集资金净额：

６０

，

２１１．０９

万元。

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１３．６０

元

／

股（按照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净资产值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８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８９

元

／

股（以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于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摊薄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其中，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财务数据及可比的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一）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元）

５５７

，

７６８

，

１７３．２７ ４１２

，

３８７

，

９８０．２７ ３５．２５％

流动负债（元）

３６４

，

３８１

，

００９．０６ ２２７

，

８５４

，

６１４．６４ ５９．９２％

总资产（元）

７３９

，

１９１

，

９５５．６３ ５９１

，

１８６

，

０７１．７３ ２５．０４％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３７１

，

０５５

，

５８１．２５ ３６０

，

２５０

，

２７８．０８ ３．００％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７．０３ ６．８２ ３．００％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６１１

，

１９７

，

９３０．９２ ４４３

，

７０７

，

９９６．６ ３７．７５％

营业利润（元）

５８

，

５５３

，

９８９．１７ ４９

，

８９７

，

０９８．７９ １７．３５％

利润总额（元）

６０

，

４１７

，

４８２．５２ ５３

，

７７９

，

７９０．５０ １２．３４％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元）

５３

，

０４５

，

３０３．１７ ４４

，

５６７

，

７４６．７７ １９．０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发行人

股东的净利润（元）

５２

，

３９１

，

９３６．７２ ４３

，

２０８

，

８３６．７５ ２１．２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１．００ ０．８４ １９．０２％

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

１４．５１％ １２．６６％

增加

１．８５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

率

（全面摊薄）

１４．３３％ １２．２８％

增加

２．０５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４２

，

８４８

，

０１３．７１ ５３

，

５０１

，

３１５．７０ －１８０．０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０．８１ １．０１ －１８０．０９％

（二）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７－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２１０

，

９３２

，

９４４．３６ １８０

，

７３９

，

９８５．６７ １６．７１％

营业利润（元）

１９

，

５１８

，

６６９．５４ １９

，

９２０

，

２４７．６３ －２．０２％

利润总额（元）

１９

，

２１３

，

１４８．５９ ２０

，

７７７

，

２２７．７６ －７．５３％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５

，

９２１

，

７１６．４５ １５

，

９７１

，

２８８．３０ －０．３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发行人

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６

，

５０９

，

３１２．９５ １６

，

１５３

，

１５４．２１ ２．２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３１％

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

４．３９％ ４．８２％

减少

０．４３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

率

（全面摊薄）

４．５５％ ４．８８％

减少

０．３３

个百分点

二、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随着公司销售规模不断扩大，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分别为

６１

，

１１９．７９

万元、

５

，

８５５．３９

万元和

６

，

０４１．７５

万元。其中，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

１６

，

７４８．９９

万元，增长幅度为

３７．７５％

；营业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８６５．６９

万元，增长幅

度为

１７．３５ ％

；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６６３．７７

万元，增长幅度为

１２．３４％

。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份，主要是由于公司部分单向、标清机顶盒产品趋向成熟，销售价格有所下降，产品毛利率有所降低，从而拉低

了整体的毛利率。 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２．０２％

和

７．５３％

。 利润总额的同比下降相应影响了每股收益和净资产

等指标。

（二）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质量良好，流动性强，财务状况稳定。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的流动资产为

５５

，

７７６．８２

万元，较

２００９

年末增加了

１４

，

５３８．０２

万元，增长幅度为

３５．２５％

，主要是由于

随着公司生产销售规模的不断扩大，销售收入的增长，特别是有线数字机顶盒销售规模的变化，相应导致：

１

、货币资金增加了

１

，

６４７．１９

万元，增长幅度为

３０．０４％

；

２

、应收账款增加

９

，

１０９．２９

万元，增长幅度为

３６．７７％

；

３

、预付账款增加了

２９４．５２

万元，增长幅度为

３３．９２％

；

４

、存货增加了

３

，

９７３．３１

万元，增长幅度为

４４．２６％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４

，

２８４．８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幅度减少，主要原因为：

１

、

２０１０

年上半

年集成电路、印制板等主要原材料货源紧张，同时，为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订单需求，公司加大了相关原材料的备货，由此导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末存货余额较

２００９

年末增加

３

，

９７３．３１

万元，从而相关的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出的现金大幅增加；

２

、公司信用期内

应收账款大幅增加。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公司营业收入较

２００９

年同期增加

１６

，

７４８．９９

万元， 导致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末应收账款较

２００９

年末增加

９

，

１０９．２９

万元。 随着

２０１０

年四季度公司应收账款的集中回收，公司全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将回复正常水平。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前

３

季度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报告期内没有对财务数据和指标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除以上事项外，没有发生可能对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七）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联系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８

号静安广场六楼投资银行事业部

邮 编：

２０００４０

电 话：

０２１－６２０７８６１３

传 真：

０２１－６２０７８９００

保荐代表人：谢吴涛、刘哲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银

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如下：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江苏

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平安证券愿意推荐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附件：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表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利润表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利润表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现金流量表

发行人：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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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恢复上市所采取的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由于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连续三年亏损，本公司股票交易于

2007

年

5

月

23

日被深圳

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为恢复上市

采取的相关措施公告如下：

自股票暂停上市以来，本公司董事会一直在全力推进债务重组和资产重组工作。

2007

年，

公司根据债务重组的总体计划，在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实施了第一步债

务重组。

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公司

2007

年实现了盈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于

2008

年

5

月

9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恢复上市书面

申请， 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2008

年

5

月

16

日正式受理了本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并

要求公司补充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资料。

为化解退市风险，经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在聚友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

债权人委员会见证下， 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与首控聚友集团有限公司及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应虎先生签订了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议》

（相关披露信息详见

2010

年

12

月

2

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在本协议签署后，各中介机构已陆续进场开展各自的工作。 公司将根据本次资产重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由于公司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方案及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和中国证监

会批准，因此公司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本）

14.2.17

条的有关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将在同意受理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的三十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核准公司恢复上市申请

的决定（补充提供材料期间不计入审核期限内）。

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公司股票将被终止

上市。 有鉴于此，公司股票存在可能终止上市的风险，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

2010

年度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本公司暂停上市期间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电话：

028-86758751

传真：

028-86758331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上升街

72

号

8

层

邮编：

610015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券代码：000693������证券简称：S *S T 聚友 公告编号：2010-100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共计

55

家，其中已有

49

家提出股改动议，其持股数量占公司非

流通股总数的

99.14％

，其余非流通股股东因注销、无法联系、正在办理等原因未明确提出股改

动议。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公司已经聘请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股改保荐机构。

三、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为彻底解决公司的巨额债务负担，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实现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在经过

与非流通股股东、重组方、相关债权人进行数次协商沟通后，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将与拟实施的

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相结合，同步实施。

经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在聚友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见证

下， 已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与首控聚友集团有限公司及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王应虎先生签订了《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议》。

现各中介机构已陆续进场开展工作；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将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研究制

订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

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未按

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成都市上升街

72

号

8

楼

邮编：

610015

电话：

028-86758751

传真：

028-86758331

联系人：吴锋

电子信箱：

wufeng@ufg.com.cn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O 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506�����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2010-01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

"

证监许可【

2010

】

1488

号

"

文核准，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向社

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600

万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376,000,000.00

元，扣减

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86,620,000.00

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天健验 【

2010

】

339

号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上述募集资金已分别存放于中国光大银行洛阳分行营

业部（账号为

77330188000037081

），深圳发展银行奉贤支行（帐号为

17905311009629792303

），上海

银 行 浦 东 分 行 （帐 号 为

31619103001438319

）， 建 设 银 行 江 海 路 支 行 （帐 号 为

31001930611050028915

），洛阳银行偃师市支行（帐号为

671610010000000256

）。

公司已按有关要求与保荐机构中信建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保荐机构

"

）、 深圳发展

银行奉贤支行（以下简称

"

深发展银行

"

）、上海银行浦东分行（以下简称

"

上海银行

"

）、建设银行江海

路支行（以下简称

"

建设银行

"

）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已按有关要求与保荐机

构及上海超日

(

洛阳

)

太阳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洛阳超日

"

），与中国光大银行洛阳分行（以下简称

"

光大银行

"

）、洛阳银行偃师市支行（以下简称

"

洛阳银行

"

）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协

议内容主要为：

一、公司已分别在上述五家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

1

、 公司在光大银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77330188000037081

，截止

2010

年

11

月

23

日，

专户余额为

65,089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年产

100MW

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片项目（从硅锭到电

池片）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 公司在深发展银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17905311009629792303

，截止

2010

年

11

月

22

日，专户余额为

22,919.35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年产

50MW

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片项目（从硅

片到电池片）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3

、 公司在上海银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31619103001438319

，截止

2010

年

11

月

22

日，

专户余额为

13,361.04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年产

100MW

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组件项目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4

、 公司在建设银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31001930611050028915

，截止

2010

年

11

月

23

日，专户余额为

107,292.61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超募资金的募集资金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其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资金为

8,003.50

万元，超募资金为

99,289.11

万元）。

5

、 公司在洛阳银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671610010000000256

， 截止

2010

年

11

月

23

日，专户余额为

20,00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补充公司或公司授权的子公司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信建投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

其监督权。 公司和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保荐机构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

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 公司授权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宋永祎、 林植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

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

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保荐机构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

单位介绍信。

五、银行按月（每月

5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 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按银行的不同，分别为光大银行超过

1000

万元，上海银行超过

668

万元，深发展银行超过

1000

万元，建设银行超过

400

万元，洛阳银行

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建投，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保荐机构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保荐机构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银行，同时按协议的相关要求向公司、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

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机构通知专户大额

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三（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保荐机构督导期结束之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12�月 03 日


